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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吉女士驾驶自己的电动车按公司要

求前往客户处收集样品资料时，不慎摔
倒受伤致残。出院后，吉女士申请了工
伤认定。面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要求提
供医院的诊断证明书等资料，吉女士以
自己已经丢失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属故
意刁难为由拒绝提供，社会保险行政部
门随之拒绝受理。

说法
申请工伤认定应当提交相应材料。《工

伤保险条例》第 18条第 1款规定：“提出工
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(一)工伤认
定申请表；(二)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
(包括事实劳动关系)的证明材料；(三)医疗
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(或者职
业病诊断鉴定书)。”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 6条
也指出：“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《工

伤认定申请表》，并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一）劳
动、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
存在劳动关系（包括事实劳动关系）、人事
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；（二）医疗机构出具
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
书（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）。”

正因为吉女士拒绝提供诊断证明书
等必备材料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自然有权
拒绝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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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工伤认定要守时限111
案例
吕女士因为工作原因受伤后，公司一

直没有为其申请工伤认定，她自己也无动
于衷，直到 15个月后才自行申请。而社会
保险行政部门以其超过工伤认定受理时
间为由，作出了《工伤不予受理通知书》。

说法
申请工伤认定必须遵守时限规定。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 17 条规定：“职工发生
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
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，所在单位应当自事
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
业病之日起 30 日内，向统筹地区社会保
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遇有特
殊情况，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，申
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。用人单位未按前
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，工伤职工

或者其近亲属、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
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
起 1 年内，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
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
申请。”

正因为吕女士所在公司超过 30 日、
吕女士超过 1 年没有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
决定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权作出《工
伤不予受理通知书》。

申请工伤认定要有材料222

申请工伤认定要有证据333
案例
谢女士驾驶摩托车在前往公司的途

中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，交管部门认定
对方司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。可由于
按公司提供的工作安排表，谢女士那天
正好是休假，加之谢女士无法提供任何
证据证明当时是前往公司加班，而且公
司予以否认谢女士是在加班途中受伤，
所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了不予认定
工伤的决定。

说法
申请工伤认定应当提供相应证据。

虽 然《工 伤 保 险 条 例》第 14 条 第 6 项 规
定：“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
为工伤：……(六)在上下班途中，受到非
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
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故伤害的; ……”
但申请人应当举证证明发生在“在上下
班途中”、“非本人主要责任”、系“交通事
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事

故伤害”等。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〈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 90 条规定：“当
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
实 或 者 反 驳 对 方 诉 讼 请 求 所 依 据 的 事
实，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，但法律另有
规定的除外。在作出判决前，当事人未能
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
张的，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
担不利的后果。”即如果举证不能，必须
承担不利后果。 颜梅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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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同志：
2021 年 3 月，我与妻子龚某经法院

判决离婚，10 岁的女儿被判给了龚某，
我可以每周探望一次。龚某再婚就对
女儿不那么上心了，后来竟然找来全托
保姆陪同女儿在家里居住，自己则搬到
男方的住处生活。鉴于龚某未能全力
履行抚养女儿的义务，我的抚养条件也
不比龚某差，所以就提出把女儿的抚养
权变更给我，不料被她一口回绝。接
着，我又征求女儿的意见，结果女儿也
不愿意。请问，我若就此提起诉讼，法
院会支持我的诉求吗？

读者 柯林想

柯林想读者：
一方面，法院不会支持你的诉讼请

求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民法典〉婚
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 56条规定：“具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
女抚养关系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：（一）
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
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；（二）与子
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
待子女行为，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
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；（三）已满 8
周岁的子女，愿随另一方生活，该方又有
抚养能力；（四）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
更。”本案中，尽管龚某没有尽心尽力履
行抚养女儿的义务，但由于女儿仍愿意
随母亲龚某生活，因此法院应当尊重其
意愿，无法支持你的诉讼请求。

另一方面，法院在判决驳回你的诉
讼请求的同时，应考虑向龚某发出家庭
教育令。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第14条规定：

“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
一个课堂、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
识，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
责任，用正确思想、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
年人养成良好思想、品行和习惯。”第17条
规定：“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
实施家庭教育，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
理、心理、智力发展状况，尊重其参与相关
家庭事务和发表意见的权利，合理运用以
下方式方法：(一)亲自养育，加强亲子陪伴
……”本案中，龚某委托保姆单独照护年
幼的女儿，忽视亲自养育和亲子陪伴，会
对女儿的身心健康、性格养成造成了一定
的伤害，可以说是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
和监护职责，所以，法院应考虑依法向龚
某发出家庭教育令，命令其纠正错误做
法，与女儿同住，亲自养育与陪伴女儿，切
实履行监护职责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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